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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国枫律证字[2016]AN022-3 号 

 

致：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北部湾旅”）签署的《律师

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北部湾旅的委托，担任北部湾旅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重组”）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关

人员买卖股票行为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上证公函[2016]0115号”《关于对北部湾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在对交易对方相关情况

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对涉及本次重组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北部湾旅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本次重组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

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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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重组办法》、《实施细则》、

《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北部湾旅、相关交

易对方提供的文件及本次重组有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问

询函》问题五、18） 

 

（一）有关核查方法和过程的说明 

根据《问询函》的有关要求，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确认，主要采取了如

下核查手段： 

1、查阅了交易对方提供的基本情况调查表； 

2、调阅非自然人交易对方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 

3、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gsxt.saic.gov.cn）登载的有

关非自然人交易对方的信息； 

4、查询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相关公开

信息； 

5、查阅标的公司博康智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相关文件及其

基本情况调查表，查非自然人交易对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6、就有关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取得了各交易

对方、博康智能的确认函件。 

 

（二）核查结论 

 

1、张滔（博康智能实际控制人）与博康控股、上海信添、上海慧添 

（1）张滔与博康控股、上海信添 

http://gsxt.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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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北京鼎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博

康控股 98%的股权，张滔持有北京鼎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并直接

持有博康控股 2%的股权，为博康控股实际控制人。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滔控制的博康控股持有上海信添

51.90%的股权，故博康控股为上海信添控股股东，张滔为上海信添实际控制人。 

故此，博康控股、上海信添均为张滔控制的企业，张滔与博康控股、上海信

添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

有股权控制关系”、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之规定，博康控股、

张滔、上海信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张滔与上海慧添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滔担任上海慧添监事职务并持有

其 7.87%的股权，故张滔与上海慧添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

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之规定，张

滔与上海慧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博康控股与上海慧添、上海信添 

经查验，张滔现担任博康控股执行董事，同时为上海慧添之监事、上海信添

之监事，故博康控股与上海慧添、上海信添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投资者的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之规定，博康控股与上海慧添、上海信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张滔、博康控股、上海慧添、上海信添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2、张滔与周农、章琦、上海信添 

（1）张滔与周农、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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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张滔间接持有上海信添股权的持股比例超过 30%；周农现任上海信

添执行董事、章琦现任上海信添总经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款第（九）项“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

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之规定，张滔与周农、章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周农、章琦与上海信添 

经查验，周农现任上海信添执行董事、章琦现任上海信添总经理，故周农、

章琦与上海信添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

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之规定，周

农、章琦与上海信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周农、章琦与上海信添存在关联关系，张滔、周农、章琦、上海信添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章琦与博康控股 

经查验，章琦现任博康控股副总裁之职，故章琦与博康控股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

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之规定，章

琦与博康控股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4、新奥资本与杨宇 

经查验，杨宇现任新奥资本董事之职，故杨宇与新奥资本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

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之规定，新

奥资本与杨宇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5、深创投与浙江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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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深创投持有浙江红土 28.59%的股

权，为其控股股东，故深创投与浙江红土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

有股权控制关系”之规定，深创投与浙江红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6、宁波天堂、台州天堂、浙江天堂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天堂普通合伙人暨出资比例最

大的合伙人之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

东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堂资产管理集团”）。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台州天堂之控股股东为天堂资产管

理集团。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浙江天堂出资比例最大的有限合伙

人为天堂资产管理集团；浙江天堂之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

朝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恒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天堂

资产管理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综上，宁波天堂、台州天堂、浙江天堂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之规定，宁

波天堂、台州天堂、浙江天堂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7、虞向东与周功禹 

经查验，虞向东为博康智能副总裁虞正华之父，周功禹为虞正华配偶，虞向

东与周功禹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经查验博康智能以及各交易对方出具的确认函件，除前述部分交易对方存在

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或

一致行动关系。 

 

经查验，北部湾旅已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补充披露了部分交易对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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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前述部分交易对方

存在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之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或

一致行动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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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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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马  哲 

 

 

                   

                                                  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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